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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sz.gov.cn/xxgk/qt/tzgg/202003/t20200306_19041978.htm） 

 

附錄 

 

深圳市市市场监管局 

关于印发在疫情防控期间优化商事登记服务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深府函〔2020〕24 号 

 

各有关单位： 

  现将《市市场监管局在疫情防控期间优化商事登记服务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

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民间投资兴业，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就

充分发挥商事登记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制订以下工作措施： 

一、拓展全流程网上不见面无接触式办理。开通内资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和有限责任

公司一般注销网上登记，将更多线下业务转为线上办理。充分依托“网上办”“ 微信办”“邮

寄办”等有效手段，为企业、群众提供无接触式办理服务，全面实现我市商事登记“零见面、

零跑动”。 

  二、拓展“多证合一”范围。试点将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备案等事项纳入“多证合一”管

理，申请人在商事登记环节一并办理多个事项，实现“一网申报、一张表单、一套材料、同时

审批、一口出证”，让“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 

  三、加快推进商事登记“秒批”。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信用约束

机制，在全市加快推行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秒批”登记，切实提高群众办事体验感。 

  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升级“开办企业一窗通”平台，整合开办企业流程。申请人通过

“开办企业一窗通”平台填报开办企业信息后，市场监管部门在 0.5 天内予以核准，后续刻制

印章、申领发票、员工参保登记、公积金开户登记等业务 0.5 天内完成，使企业在最短时间内

快速进入市场。 

  五、放宽简易注销登记时限要求。对申请简易注销业务的商事主体，因疫情影响无法在发

布注销公告后 30 天内办理商事登记的，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申请人无需再次作出决

议（决定）或者重新发布注销公告，无需新增其他证明材料。 

  六、开通疫情防控“绿色通道”。对从事口罩、防护服、测温枪、消毒产品等应急防护物

资生产经营的商事主体，提供专人辅导、提前介入、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绿色通道”服务。

对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依照“包容审慎”原则，灵活核定经营范围表述用语。 

  七、推行疫情防控相关经营范围“标准化”。梳理疫情防控期间，申请量较大的一、二类

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相关经营范围，形成标准化表述用语，便利申请人快速查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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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加大知名医疗器械企业名称保护力度。建立涉及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经营的知名医疗器

械企业名录，在受理设立和名称变更登记业务时，对涉嫌“蹭热点”“傍名牌”，恶意注册或

蓄意侵害知名医疗器械企业字号、驰著名商标等权利的申请，依法从严把关，切实为我市从事

防疫物资生产的医疗器械企业提供更有力保护。 

  以上措施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疫情结束本文件自动作废。 

  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5 日 

 


